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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直接給付作業須知第二點、第三點、第六點修正規

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稻作直接給付金（以下

簡稱給付金）有一般給

付金及優質稻米獎勵

金，其額度如下： 

（一）一般給付金：第

一期作每公頃

一萬三千伍百

元；第二期作每

公頃一萬元。 

（二）優質稻米獎勵

金：參加稻米產

銷契作集團產

區契作且繳售

者，每期作每公

頃三千元。 

二、稻作直接給付金（以下

簡稱給付金）有一般給

付金及優質稻米獎勵

金，其額度如下： 

（一）一般給付金：第

一期作每公頃

一萬三千伍百

元；第二期作每

公頃一萬元。 

（二）優質稻米獎勵

金：參加稻米產

銷契作集團產

區契作且繳售

者、取得稻米產

銷履歷驗證、有

機驗證或友善

環境耕作登錄

文件者，每期作

每公頃三千元。 

本署自一百零七年起辦理農

糧作物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

補貼、一百零八年起辦理產

銷履歷環境獎勵，考量政府

資源有限，為避免重覆補

貼，優質稻米獎勵不再針對

產銷履歷、有機及友善環境

耕作者額外給予獎勵。 

三、給付金之申報人，應於

「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

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受理申報期間，檢附下

列文件，於戶籍所在地

鄉(鎮、市、區)公所及

農會之種稻、轉（契）

作、休耕執行小組(以下

簡稱執行小組)辦理申

報。 

（一）申報人之國民身

分證、戶口名簿

或戶籍謄本。 

（二）土地所有權狀或

最近三個月內

三、給付金之申報人，應於

「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

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受理申報期間，填具申

報書(附件一之一)，並

檢附下列文件，於戶籍

所在地鄉(鎮、市、區)

公所及農會之種稻、轉

（契）作、休耕執行小

組(以下簡稱執行小組)

辦理申報。 

（一）申報人之國民身

分證、戶口名簿

或戶籍謄本。 

（二）土地所有權狀或

一、稻作直接給付為「對地綠

色環境給付計畫」之一

環，農民申報該計畫項下

各項作物補貼時，使用之

申報書均相同，考量申報

書之格式應回歸「對地綠

色環境給付計畫」統籌規

範，爰於本須知刪除申報

書字樣及格式。 

二、配合第二點修正規定刪除

產銷履歷、有機及友善環

境耕作者應檢附之文

件，並將第二項規定併入

第一項第六款，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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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登記謄

本。 

（三）申報人之存摺或

存摺封面影本。 

（四）委託代理人申報

者，應填具委託

書 (附件一之

二)，並出示受

託人身分證明

文件。 

（五）申報之土地非申

報人所有者，應

於申報時提出

租賃契約，或耕

作協議書等證

明文件。 

（六）申報優質稻米獎

勵金者，應出具

與稻米產銷契

作集團產區契

作合約，惟經與

稻米產銷契作

集團產區資料

系統比對合格

者，得免附。 

     

申報一般直接給付金者，得

於公糧稻穀保價收購期

間，向戶籍所在地農會

或繳穀公糧業者申請變

更為交公糧，不領取給

付金；申報請領優質稻

米獎勵金者，不得變更

為繳交公糧。但發生天

然災害時，得依規定繳

公糧災害稻穀，不領取

給付金。 

最近三個月內

之土地登記謄

本。 

（三）申報人之存摺或

存摺封面影本。 

（四）委託代理人申報

者，應填具委託

書 (附件一之

二)，並出示受

託人身分證明

文件。 

（五）申報之土地非申

報人所有者，應

於申報時提出

租賃契約，或耕

作協議書等證

明文件。 

（六）申報優質稻米獎

勵金者，應出具

稻米產銷履歷

驗證證書、有機

驗證證書、友善

登錄證書或與

稻米產銷契作

集團產區契作

合約。 

前項經與稻米產

銷契作集團產區資料

系統比對合格者，得

免附契作合約。 

    申報一般直接給付

金者，得於公糧稻穀保

價收購期間，向戶籍所

在地農會或繳穀公糧業

者申請變更為交公糧，

不領取給付金；申報請

領優質稻米獎勵金者，

不得變更為繳交公糧。

但發生天然災害時，得



 

3

依規定繳公糧災害稻

穀，不領取給付金。 

六、給付金之造冊及撥款應

符合下列程序： 

（一）一般給付金：由

農會於當地當

期作公糧稻穀

收購結束後十

日內，將稻作直

接給付金發放

清冊(附件三之

一)及稻作直接

給付金發放彙

總清冊(附件三

之二)各印製四

份，送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

審核。 

（二）優質稻米獎勵

金：由農會於全

國當期作公糧

稻穀收購結束

後四十日內，將

稻作直接給付

優質稻米獎勵

金發放清冊(附

件三之三)及稻

作直接給付優

質稻米獎勵金

發放彙總清冊

(附件三之五)

各印製四份，送

直轄市、縣(市)

政府審核。 

（三）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於收到

農會報送之資

料五個工作日

內完成審核，資

六、給付金之造冊及撥款應

符合下列程序： 

（一）一般給付金：由

農會於當地當

期作公糧稻穀

收購結束後十

日內，將稻作直

接給付金發放

清冊(附件三之

一)及稻作直接

給付金發放彙

總清冊(附件三

之二)各印製四

份，送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

審核。 

（二）優質稻米獎勵

金：由農會於全

國當期作公糧

稻穀收購結束

後四十日內，將

稻作直接給付

優質稻米獎勵

金發放清冊(附

件三之三、三之

四)及稻作直接

給付優質稻米

獎勵金發放彙

總清冊(附件三

之五)各印製四

份，送直轄市、

縣(市)政府審

核。 

（三）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於收到

農會報送之資

料五個工作日

配合第二點修正規定刪除附

件三之四，並酌修附件三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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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一份抽存，其

餘三份送當地

分署核定。 

（四）分署核定後，應

將資料一份抽

存，二份送還農

會辦理撥款，並

將給付金撥付

農會辦理本計

畫專戶。 

（五）農會應於三個工

作日內依分署

核定情形，將給

付金轉撥申報

人本人帳戶，並

於稻作直接給

付發放清冊註

記「農會直撥」

戳章，一份留

存，一份送本署

當地分署備查。 

內完成審核，資

料一份抽存，其

餘三份送當地

分署核定。 

（四）分署核定後，應

將資料一份抽

存，二份送還農

會辦理撥款，並

將給付金撥付

農會辦理本計

畫專戶。 

（五）農會應於三個工

作日內依分署

核定情形，將給

付金轉撥申報

人本人帳戶，並

於稻作直接給

付發放清冊註

記「農會直撥」

戳章，一份留

存，一份送本署

當地分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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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直接給付作業須知 
第三點附件一之一農戶種稻及耕作措施【轉（契）作、自行復耕種植登記、休耕】申報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刪除） 

 

配合第三點修正規

定，刪除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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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直接給付作業須知 
第六點附件三之四稻作直接給付優質稻米獎勵金發放清冊（產銷履歷、有機驗證或友善登錄）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刪除） 

 

配合第二點修正規

定刪除附件三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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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直接給付作業須知 
第六點附件三之五稻作直接給付優質稻米獎勵金發放彙總清冊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配合第二點修正規

定，刪除本表相關欄

位及備註說明。 

 


